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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法律代理費用附加條款 

 
109.02.24(109)華產企字第063號函備查 

第一條 承保範圍 

茲經雙方同意，於要保人投保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）

後，加繳保險費，投保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法律代理費用附加條款（以下簡

稱本附加條款），本保險契約第三條相關費用負擔之費用項目包括法律代理費用。 

前項所稱「法律代理費用」係指被保險人接受調查而針對由律師代理之調查或抗辯程序，所

需支付之與法律程序相關之合理費用，並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（但不包括被保公司之任何

董監事或重要職員或受僱人之報酬、薪資、時間成本、費用或其他酬勞），而該等費用除依

據公司補償法律或合約作為賠償金或預付費用外，無法自其他保險或賠償取得。 

第一項之法律代理費用金額得由本保險契約之雙方當事人約定，且包含於主保險契約所載保

險期間累計賠償限額之範圍。 

 

第二條 用詞定義 

本附加條款所稱之「調查」定義如下： 

一、發生於美國境外，與被保公司營業或業務相關活動有關之官方調查、詢問或檢查，而被

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首次被要求參與該調查行為者。 

二、發生於美國境內： 

(1)當被保險人經由控告或其他答辯書狀之送達、起訴書或相似文書之提出、控告通知

之提出或收受，而被調查機關於該文書中被具名指稱為任何民、刑事或行政調查程

序開始之對象，且該被保險人須於保險期間內首次被要求到場參與該被保公司營業

或其他業務相關活動有關之調查行為者。 

(2)此調查之進行係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，其他類似之主管機關或大陪審團所為，而

被保險人因該調查而收受傳票者。 

 

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

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，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，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，其他事項仍

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。 


